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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开

沪房建管〔2021〕207号

关于加强区属征收安置住房建设和管理工作
的若干意见

各区政府，临港新片区管委会，长兴岛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：

为贯彻落实“人民城市人民建、人民城市为人民”重要理念，

切实提高本市区属征收安置住房建设和管理水平，强化属地统筹

管理，提升管理效能，根据《上海市征收安置住房管理办法》（沪

房规范〔2020〕6号），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健全组织领导。市住建、房管、规资等部门应加强对

各区征收安置住房建设管理的政策指导、工作督导和统筹协调等

工作；区政府是区属征收安置住房建设使用管理的责任主体，要

建立完善以区领导为组长、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领导小组，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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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相关政策、规划、计划的制定和重大事项的决策、协调等。

（二）加强统筹管理。区政府应建立区级统一管理平台，统

筹协调本区征收安置住房的规划、土地、计划、建设、核价、供

应、分（调）配、使用等，明确区属征收安置住房建设和使用管

理的牵头部门和职责，实现“房源建设全覆盖、使用管理全流程”

的统筹管理。

（三）强化考核评估。区政府应加大对区相关部门、街镇加

强区属征收安置住房建设和管理履职情况的考核评估，强化责任

落实，严格责任追究，重点对房源使用、资金管理、存量房源管

理等加强检查和考核。

二、建设管理要求

（四）做好统筹规划。区政府按照“供需提前对接、房源按

需建设”的原则，编制区属征收安置住房建设规划，提前统筹规

划安置需求和房源供应，做好供需平衡。

（五）完善计划管理。区政府结合规划编制年度用房需求计

划、年度建设计划、年度资金计划等，合理安排建设任务、建设

进度，确保按期交付，减少居民在外过渡时间，避免超期在外过

渡。

（六）强化项目认定。区政府应根据安置需求、项目规划、

土地现状、资金安排等情况，在项目具备净地等土地出让条件后，

申报区属征收安置住房建设项目；市房屋管理部门应根据各区区

属征收安置住房房源统筹使用情况等，加强项目认定审核，做好

事中事后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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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保障建设品质。各区应在房型、公建配套等方面明确

区属征收安置住房项目建设要求，提高供需适配度和建设品质；

严把建设单位准入关，督促建设单位依法依规落实建设工程首要

质量责任；确保项目周边市政、公建等配套满足住宅交付使用要

求。

（八）加强资金监管。区政府应强化区属征收安置住房建设

资金监管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确保资金安全。建房协议价格、

供应价格及其调整应经区政府审核确定；差价资金应及时收缴区

财政专户，不得留存建设单位；资金拨付和结算应严格按照建设

等协议进行，不得拖欠和超付。

三、房源管理要求

（九）加强统筹监管。各区应加强房源的统一管理和区域统

筹使用，统筹管理本区房源建设和使用，按照房源高效使用原则，

完善异镇（街道）安置政策，优化统筹使用方案。

（十）强化供应管理。各区区属征收安置住房牵头部门应制

订统一的房源使用流程，规范房源调拨回购等环节。在房源具备

供应条件（取得施工许可证）后，各区区属征收安置住房牵头部

门应督促项目建设单位与用房单位签订房源供应协议（或回购协

议）；建设单位（或用房单位）应及时向统计部门报送房源供应

信息，并报市房屋管理部门备案。

（十一）盘活闲置房源。确因房型配比等问题闲置多年的区

属未使用征收安置房源，按规定程序可转化为其他保障性住房或

阶段性用作租赁住房；相关收益应及时收缴区财政专户，专项用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jgRn_STyxhGBoLQ9xQzdD6wolRtp9EZTcpJrLKqN9jSHRf6YJgZAqlm9T4lf_OfBxA7TQRzAxM2SsqKtPExCOSGgjEufZoRxEfBGyMCULQ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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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城市更新，提高资金使用效能。

（十二）严格房源监管。各区应加强已建成尚未供应的存量

征收安置住房的日常监管，明确责任主体，加大动态巡查力度，

严禁违规出售、出租等行为。

四、信息化管理要求

（十三）加快信息化建设。市、区征收安置住房牵头部门应

加快建立完善房源管理信息系统，形成统一的房源数据库。市规

资部门“集体土地征地房屋补偿管理信息系统”、房管部门“国

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信息系统”和“国有土地上房屋协

议置换与补偿信息管理系统”应对接统一的房源数据库，实现信

息数据共通共享，全面推行启用电子版“征收补偿协议”和电子

版“征收安置住房供应单”，提高房源使用管理效能，杜绝违法

销售等行为。

（十四）夯实台账管理。各区区属征收安置住房牵头管理部

门应会同区相关部门以及街镇、建设单位等，建立健全基础台账，

为每套征收安置住房建档立卡，加强数据汇总和分析，实现全过

程精细化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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